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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柯先生讲述，他于2011年2月28日入

职中山某公司，先后担任研发结构工程师、研

发高级结构工程师、研发结构经理、产品支持

经理等职务，月工资标准约2万元。2024年6

月 14 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口头通知他“停

工轮休”且不再安排工作任务。自2024年6

月15日起，柯先生被迫开始放假。同年7月

17 日起，公司只按中山市最低工资标准的

80%给柯先生发放生活费。

“我自始至终都对此安排存在异议，拒绝

轮休，而且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通过邮寄和

当面两种方式给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发送了

《拒绝待岗轮休通知书》，并一直保持正常出

勤，但因办公及考勤系统被停用，每天上下班

都有拍照打卡同步发送给公司人力资源部门

有关负责人。尽管如此，我还是只能领到比

正常工资低很多的所谓‘生活费’。”柯先生

说，无奈之下，他被迫于 2024 年 8 月 28 日以

用人单位“未按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条件

和劳动保护”“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为

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并申请劳动仲裁，主张

被迫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等请求。

记者了解到，该案件历经劳动仲裁、一

审、二审。一审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根据生产

经营状况作出人员调整决策，是其享有经营

自主权的体现。在终审判决中，法院认为，企

业在经营困难的情况下实施停产限产，且相

关措施已经过员工代表表决以及征求工会意

见，并向当地人社部门备案。同时，停工轮休

期限为3个月，尚处于合理期限范围之内，且

公司已依法足额支付柯先生停工轮休期间工

资及生活费，据此，法院认定公司行使经营自

主权并未越界，驳回柯先生经济补偿诉求。

对于以上判决结果，柯先生及其代理律

师徐小安均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公司所谓

的“停工轮休”措施其实就是给部分劳动者

“放长假”、不提供劳动条件的行为；仅按最低

工资标准的80%支付生活费其实质是变相扣

减劳动者工资待遇。而且工作时间和工资待

遇是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也是劳动合同的主

要条款。公司改变员工的工作时间和工资待

遇，是对劳动合同的重大变更，应当与劳动者

协商一致。

徐小安还认为，该公司实际上不能算真正

意义上的停工停产。“停工停产是指企业生产

经营整体陷入停滞。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

例》，企业停工停产的，自停工停产第二个月起

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发放生活费。但该公

司并没有停工停产，这是庭审中双方都认可的

事实；从公司2024年的营收来看，也可以清楚

说明公司没有停工停产，只是安排部分员工停

工轮休。”徐小安进一步补充道。

记者得知，在劳动仲裁与庭审过程中，公

司出示了一系列证据以证明其安排的合法

性：《审计报告》证明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困难；

《关于员工停工待岗、轮岗轮休措施征求意见

的函》、公司工会委员会的回复函以及《会议

纪要》等文件，证实公司的停工轮休措施已经

过公司工会的讨论并获得同意；《关于员工停

工待岗、轮岗轮休措施的备案申请》，表明公

司已向属地人社部门报备。根据其方案，该

公司当时共安排两个批次人员分别轮岗轮

休，第一批次轮岗轮休人员 35 人，包含柯先

生在内，轮休时间为2024年6月15日至2024

年9月14日，轮休周期在3个月内。

广东君信经纶君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饶

萍优则认为，“从柯先生的案例看，企业已经

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其确实存在经营困难的情

形，也提供了经民主程序的相关文件，且安排

轮岗轮休的人员较多，轮休周期也在合理范

围内，可以证明其轮岗轮休的方案具有合理

性、合法性，而不是对个人员工具有惩罚性、

针对性的变相降薪的安排。”饶萍优指出，在

当前经济形势持续下滑的背景下，企业在面

临经营困难，经民主程序后对公司的用工模

式进行合理合法调整，是企业行使自主经营

权、自主用工权的表现，也是企业自救的行

为，一般情况下可能会获得支持。

“停工轮休”致减薪属变更劳动合同

记者梳理发现，此类案件争议焦点主要

在于企业安排员工“停工轮休”致减薪是否具

有合法性、是否属于滥用用工自主权。

对此，饶萍优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与

《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休息休

假、劳动报酬必须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相关

法律规定执行，这属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

也是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利。企业单方安排

部分员工“停工轮休”致减薪等于“变更劳动

合同”，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采用书面形式。

只有在符合“停工停产”的法定情形下，企业

才可以依据《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 12 条及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39条的规定，在停

工停产的第二个月起按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发放生活费。若企业以经营困难为由单方安

排放假减薪，但未与员工协商一致或不符合

法定停工停产条件，则属于滥用企业用工自

主权。

合法停工并降薪须满足三个条件

“根据司法实践和法律规定，合法安排员

工停工并降薪，一般须满足合理事由、程序正

当、待遇保障三大条件。”饶萍优进一步解释

称，首先确因生产经营困难、不可抗力（如疫

情、订单骤减）等客观原因导致企业无法正常

生产运营。其次，要履行民主程序，提前向员

工说明情况并听取工会或职工代表意见，并

将停产停工期限（需要合理，不能无限期）、劳

动报酬的计发标准、社保缴纳等具体方案告

知员工或公示。最后，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保障劳动者待岗期间的合法待遇。

建议劳动者固定证据及时维权

饶萍优提醒，劳动者遇到“停工轮休”或

“放假减薪”等情况，应及时固定收集证据，及

时向用人单位提出异议。但如果用人单位采

取的停工停产、轮岗轮休符合法定的停工停

产情形或确实存在合理事由，也经过了民主

程序，提前与员工沟通、告知或公示的，且该

方案是针对整个公司或整个部门或生产线，

并不针对员工个人，没有明显的惩罚性或针

对性的，建议劳动者不要急于提出被迫解除

劳动合同，否则可能会存在无法获得支持的

风险。

工程师被安排“停工轮休”案情

“停工轮休”是否等同“停工停产”？争议

说法

法条链接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二条 非因劳

动者原因造成单位停工、停产在一个工资支

付周期内的，用人单位应按劳动合同规定的

标准支付劳动者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

期的，若劳动者提供了正常劳动，则支付给劳

动者的劳动报酬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

准；若劳动者没有提供正常劳动，应按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九条 非因

劳动者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产，未超过

一个工资支付周期（最长三十日）的，用人单

位应当按照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超过一

个工资支付周期的，可以根据劳动者提供的

劳动，按照双方新约定的标准支付工资；用人

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百分之八十支付劳动

者生活费，生活费发放至企业复工、复产或者

解除劳动关系。

“公司没有提前与我协商，也没有真正停工停产，在这种情况下就直接通知我要放假轮休及降低工

资待遇。”近日，中山一职工柯先生向记者反映了自己遇到的劳动争议。记者了解到，该案涉及企业因

生产经营困难、单方安排部分员工放假轮休并降低工资待遇的问题。对于上述争议，中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终审认定，公司因经营困难安排部分员工轮休并降低薪酬，程序合规、期限合理，不构成违法变更

劳动合同，驳回员工经济补偿请求。截至发稿，柯先生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案件也

引发社会对企业“停工停产”定义与企业行使用工自主权边界的再讨论。


